
附件：1

病理学院2017年青年教师教学
基本功竞赛规则
为促进我院青年教师专业发展，加强青年教师教学交流，不断提升青年教师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，我院每年将举行一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，为保证青年教师教学竞赛的公平、公正，制定本规则。

一、参赛要求

　　1.参赛选手提交1学时的教案，教案重在体现教学设计，注意教案与讲稿的区别，篇幅不宜过长（不超过A4纸7页），在教案中标出20分钟现场授课部分。

2.参赛选手准备授课的PPT，进行1学时教案设计内容以内的20分钟现场授课。鼓励参赛教师创新教学方法、使用双语进行教学。

3.竞赛选手出场顺序由参赛教师提前抽签决定。

4.参赛选手须提前15分钟到指定地点等候，竞赛结束后选手须参加专家点评，不得迟到早退。

二、评审及评分

1.教学竞赛评委由我院教学工作委员会成员组成。

2.参赛教师根据抽签排定的出场顺序，讲课时间限定为20分钟，上下可浮动1分钟。 
3.竞赛由专家评委根据各选手表现情况按《病理学院2017年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竞赛评分表》打分标准，现场对参赛教师逐项打分，得分情况于下位选手演示结束后当场宣布。

4.评分表各项指标在打分时均打正整数分。

5.竞赛核分时，取各位评委打分的平均值作为参赛选手的最后得分，保留2位小数。选手最终得分由教案成绩（占20%）、现场专家评价成绩（80%）共同构成。

6.参赛选手排名按最后得分从高到低排列，若有两位或两位以上选手的最后得分相同，则以最高分与最低分之和来确定名次。一、二、三等奖按竞赛成绩排序确定。竞赛成绩和获奖结果经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后公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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